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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选定/指定仲裁员的函

（简易程序）

[202  ]哈仲立字第     号
哈尔滨仲裁委员会： 

                与               之间的        合同

纠纷一案。

我方按照下列第      种方式选定仲裁员： 

我方已与对方当事人协商共同选定          为仲裁员； 

委托哈尔滨仲裁委员会主任（以下简称主任）指定仲裁员；
推荐1至5名仲裁员作为仲裁员人选：1.      、2.       、3.       、4.       、5.       ；

注：（1）与对方推荐名单有1名相同的，为双方共同选定的仲裁员；（2）推荐名单有2名以上相同的，由主任确定；（3）推荐名单无相同的，由主任在推荐名单外另行指定。

注：1.如当事人放弃选定仲裁员的，由主任指定；2.仲裁庭的组成方式详见本会《仲裁规则》第六十一条规定。
申请人/被申请人： 

年  月  日

地址： 哈尔滨市松北区雪花南一路66号汇宏金融港7号楼3-5层
电话： 0451-82815701
网址： www.hrbac.org.cn

